
招标项目服务、商务和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打造新都历史文化名城，提升国有资产收益能力，体现“投资新都、建设

新都、服务新都”的社会担当，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采用公开招

标方式，从品牌知名度、运营能力、口碑信用等方面选择一家供应商投资、打造、

运营“新都特色民宿酒店”。本项目投资金额不得低于 800 万元。

本次采购项目共一个包件。

二、招商方案

★（一）产业定位

新都本土特色文化的民宿酒店。

参考效果图：



★（二）项目投资

中标人须进行资产的维修加固、改造装修、新建消防系统等，按照项目设计

方案来实施。投资金额不低于 800 万元。

★（三）租赁方式

1. 租赁底价：评估公司的租金评估价为 529848 元/年。投标人的租金报价

不得低于该租赁低价，否则投标无效。

2. 租赁押金：中标人签约后，需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押金 5万元。

3. 租金支付：中标人每年需按合同约定向采购人支付租金，因第一年为装

修期，租金第二年不递增，从第三年起逐年递增 3%。

4. 租赁期限：因中标人前期投资金额较大，酒店的市场培育期较长，采购

人将项目经营期限延长至 15 年。

5. 租金减免期：因中标人前期投资金额较大，酒店的市场培育期较长，采

购人将减免中标人装修期（不超过半年）的租金。

6. 其他情况：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中标人后续实际经营的方案需按照投标文件的项目设计方案实施，实

施方案如有变更须报采购人同意。

（五）中标人须按程序申请开办酒店经营相关许可证件，在未取得全部证照，



不得开始营业。

三、房屋基本情况及使用要求

（一）房屋基本情况

1、建筑物实物状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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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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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建成于 1995 年，外墙刷涂料、室内地面贴

地砖，墙面刷白，顶棚刷白，层高约 3.5 米。

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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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建成于 1995 年，外墙刷涂料、室内地面贴

地砖，墙面刷白，顶棚部分石膏板部分刷白，

层高约 3.5 米。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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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

新都东

环路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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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建成于 1995 年，外墙刷涂料、室内地面贴

地砖，墙面刷白，顶棚部分石膏板部分刷白，

层高约 3.5 米。能正常使用。



2、区位状况一览表

地理位置 位于新都区东环路。

交通状况

区域内分布有：东环路、市政道路等主次支道路，道路通达度及交通便

捷度较好，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主要为出租车及公交车，距最近公交站

点约140米，主要公交线路有：X108A路;X41路;X43路;X44路;X45路;x05

路;x08 路;x40 路;x45 路区间等，无交通管制情况，有利于该地区房地产

价值的积极体现。

环境状况 周边无重大污染源，环境及空气质量一般。

基础配套
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通上水、下水、电、光纤、通讯、路，

能够满足基本所需。

公共配套
地理位置较为理想，区域内各类公共配套设施较为齐全，金融服务机构

分布有：成都农商银行(新都桂林分理处)、中国人民银行(新都支行)等。

（二）使用要求

1、房屋用途：房屋用途为商业用房。在使用期限内，中标人不得擅自改变

该物业的使用用途，经营内容必须和经营方案一致，不得用于从事国家明文禁止

的经营范围，不得用于从事违法经营行业及高危行业（有毒、有害、粉尘、噪音、

污染等）,否则采购人将无条件收回该处资产。

2、中标人持《中标通知书》，15 日内到成都市新都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室签订招商入驻合同，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3、对于中标人违反合同约定的，采购人有权收回该处资产，且采购人不赔

偿中标人因违约造成的各类损失。

4、需按照使用要求充分合理利用房屋，经采购人同意根据需要可自行进行

装修，不改变房屋的现有建筑主体结构，使用期满后，中标人的装修不予补偿，

除可以搬动的动产外，无条件无偿属于采购人所有，中标人不得拆除所有不动产

部分（包括装修部分）



（1）中标人不得随意损坏物业与公共区域的设施、绿化等。

（2）中标人在装修时，装修方案必须书面征求得采购人同意。

（3）在装修时，中标人需对项目进行整体打造，需对公共区域进行保护，

若有损坏公共区域，由中标人恢复原状。

（4）因房屋周边离生活小区较近，为防止造成环境污染，中标人需按主管

部门的要求，在规定时间段内开展装修作业，同时因装修产生的建渣与垃圾，需

按要求运送至规定区域。

5、投标人在投标前应当仔细阅读招标文件，投标人参加投标的行为即视为

己认可了本项目招标文件等文件中应由投标人承诺的事项。

（三）本项目位置示意图：



（四）本项目现场照片：





★四、退出机制

1、中标人伪造相关证件经核实的；擅自将物业转租、转让、转借他人或擅

自调换使用的；未按招商方案、招标文件的要求，擅自改变的经营业态，并完成

投资和运营的；进行违法、违规活动的；因违规违法，被主管部门处罚，责令查

处的，出现安全问题的；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损坏、改造承租资产及配套设施；

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或其他款项的，欠租时间超过 3个月的，经采购人多

次催收仍不支付款项的；违反招标文件、合同的相关规定，或对采购人带来损失

的其他情况等，采购人有权终止所签合同、无条件收回资产，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标人应赔偿采购人相应损失。

2、中标人因特殊情况书面申请提前终止合同的，按政策、合同等相关规定

执行。

3、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配备专业人员加强安全经营管理，杜绝出现安全问题。同时，中标人需配合采购

人的日常检查工作，按要求完成问题整改。对于拒不履行、拒不实施、拒不整改

的，采购人有权终止所签合同、无条件收回资产，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中标人应

赔偿采购人相应损失。

4、在使用期内如遇到政府政策规定的要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时，合同即告终止，租金据实计算。如遇上述情况，中标人和采购人

均不赔偿对方任何损失。

5、合同期满后，按合同约定，采购人收回该处资产。若采购人继续对外出

租，中标人愿意继续租赁的，应提前向采购人书面申请续租，采购人按当时国有

公司资产出租管理的相关规定程序进行办理。

★五、商务要求

1、房屋使用期限：15 年。

2、租金支付方式：中标人每年需按合同约定向采购人支付租金，因第一年

为装修期，租金第二年不递增，从第三年起逐年递增 3%。

3、验收办法：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组织验收。

4、验收标准：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作为验收依据。

说明：本章带“★”号项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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